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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绩效评估办法 

2020 年 12 月 21 日董事会通过 

制定目的及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落实公司治理并提升本公司董事会运作效能，爰依「上市上柜

公司治理实务守则」第 37 条及「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置及行使职

权应遵循事项要点」第 18 条及第 19 条之规定订定本办法，以

资遵循。 

第二条 本公司董事会绩效评估之范围，包括整体董事会、个别董事成

员，及功能性委员会 

评估方式及执行作业 

第三条 本公司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董事会绩效评估，受评期间以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原则。绩效评估结果应于下一年度第一

季结束前完成，并依规定向主管机关申报。 

评估方式可视当年度评估重点与目的，采取董事会内部自评、

董事成员自评、同侪评估、委任外部专业机构、专家或其他适

当方式进行。本公司至少每三年以委外方式执行董事会绩效评

估。 

第四条 本公司绩效评估之执行单位为董事会秘书处，负责本评估办法

之维护管理、评估执行作业，以及评估报告之提供与申报。 

当采委外方式进行时，其外部评估机构或专家学者团队之评选

应经董事会核定。公司执行单位须协助其评估作业进行，并安排

向董事会报告评估结果。 

第五条 于评估作业实施前，执行单位应确认当年度评估方式、评估指

针，以及作业期程等内容，并向董事会说明。 

董事会秘书处应提供当年度董事会运作相关纪录(含会议出席及

进修情形等信息)，并依据当年度评估方式之规划，执行评估作

业。 

评估作业完成后，应将评估结果提送最近一次董事会报告。 

评估指标及评量标准 

第六条 评估指标应依据各构面的评估要素与精神，订定符合公司且适

于公司执行之绩效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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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含功能性委员会)之评估指标至少应包含下列五大构面： 

一、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 

二、提升董事会决策质量 

三、董事会组成结构与职责认知 

四、董事及委员会成员的选任与持续进修 

五、内部控制 

个别董事成员之评估指标至少应包含下列六大构面： 

一、公司目标与任务之掌握 

二、董事职责认知 

三、对公司营运之参与程度 

四、内部关系经营与沟通 

五、董事之专业及持续进修 

六、内部控制 

第七条 评量方式主要透过各细项评估指标，以及各构面与当年度之综

合评量，以量化及质化方式了解董事会绩效表现与后续改善重

点。 

各构面下的细项评估指标，系为了解董事或评估人员对各项评

估内容的认同程度，采不同级距方式作区分。 

各构面的综合评量，则以该构面目标达成与否为评量标准，并

就该评估构面作相关意见补充与建议。 

而就当年度董事会绩效评估之总结，则着重在整体董事会绩效表现是

否符合预期，以及持续改善之重点与建议。 

第八条 执行单位应汇整上述评估分析以及相关意见，就当年度绩效评

估结果出具评估报告，并提送董事会。 

董事会绩效评估结果可提供薪酬委员会作为薪酬制度之设计规

划，以及董事会与其他功能性委员会遴选或提名董事之参考。 

制度实施及信息揭露 

第九条 本公司应依「公开发行公司年报应行记载事项准则」之规定，于

年报中揭露每年董事会绩效评估之执行情形。本绩效评估办法

亦应于公开信息观测站及公司网站充分揭露，以备查询。 

第十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后施行，修正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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